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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南阳办理企业环评的公司
注意看水泥行业新要求

公司名称 河南世耀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卧龙岗汉画街中段55号

联系电话 15565686555 17538261611

产品详情

为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决策部署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强化新时期协同减污降碳新形势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管理，近日，生
态环境部修订出台了《水泥制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2024年版)》（以下简称《审批原
则》），替代《关于印发水泥制造等七个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的通知》（环办环评
〔2016〕114号）中的“水泥制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试行）”（以下简称《原审批原
则》）。

对进一步规范水泥制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强化对地方审批水泥熟料制造类“两高”建设项目
以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建设项目等的指导，推动行业超低排放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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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确适用范围。

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审批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其适用对象，涵盖建设项目范围与《原审批原则》保持
一致，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以下简称《2021年版名录》），明
确适用该审批原则的建设项目共包括三类：

（1）水泥制造项目（含水泥粉磨站），对应《2021年版名录》中项目类别为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301
中的水泥制造（含水泥粉磨站）；

（2）石灰石开采项目（水泥熟料制造配套），对应《2021年版名录》中项目类别为土砂石开采101（不
含河道采砂项目）；

（3）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项目，对应《2021年版名录》中项目类别为危险废物利用及处置、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含污水处理污泥）处置及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含餐厨废弃物）集中处置。



对照《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项目中的固体
废物，除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包括废塑料、废橡胶、废纸、废轮胎等）、城市和工业污水处理污泥外
，还包括动植物加工废物、受污染土壤、应急事件废物等。

二是新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严禁新增水泥熟料产能的要求。

水泥行业为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为落实深入污染防治攻坚战中“重点区域严禁新增水泥熟料产能”要
求，因此本次新增提出该内容。

《审批原则》中的重点区域现阶段是指《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国发〔2023〕24号）中的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汾渭平原13个城市、长三角地区31个城市共82个城市。

三是对新改扩建项目新增提出鼓励超低排放要求。

水泥行业为大气污染重点管控行业，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大，而当前国家行业标准管控要求整体偏宽松。
为落实深入污染防治攻坚战中推进水泥行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要求，结合生态环境部制定的《关于推进
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以下简称《超低意见》）内容，《审批原则》对新建、改建和扩建水
泥熟料制造项目和水泥粉磨站项目提出了鼓励超低排放要求。

（1）全方位提出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的高标准环保设施。

本次结合《超低意见》提出了有组织、无组织和清洁运输要求。在有组织排放控制上，水泥窑配备低氮
燃烧器，采用分级燃烧及其他分解炉含氧量精细化管控等低氮燃烧技术，窑尾废气采用选择性非催化还
原（SNCR）、选择性催化还原（SCR）等组合脱硝技术，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氨逃逸；水泥窑及窑尾余热
利用系统（窑尾）、冷却机（窑头）应同步建设先进高效的除尘设施；

当原燃料中含硫量较高导致烟气中二氧化硫不能稳定达标排放时，应设置脱硫设施。在无组织排放控制
上，产尘物料储存、输送应采取密闭或封闭措施。

在清洁运输上，石灰石等原料优先采用铁路、水路、管状带式输送机、皮带通廊等清洁方式运输进厂，
厂内汽车运输应采用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的车辆,进一步提供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

通过环评落实上述措施要求，使得新改扩建项目有关污染物排放浓度比达标排放的效果要好，通过环评
中的源强核算和预测评价等工作，最终以污染物排放量的形式确定下来，为后续排污许可证有效管控重
点污染物排放量、依证执法监管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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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达到超低排放水平的建设项目类型有所限定。

《审批原则》中对于“依托现有水泥窑进行协同处置固废改造的项目”，基于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等文件中均支持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实现降碳以及与《超低意见》中适用范围保持一致等考虑，未
提出超低排放要求，对于有协同处置固废功能的水泥熟料企业，按照《超低意见》的时间进度安排进行
超低排放改造；

若新建、改建和扩建水泥熟料制造项目同步配套协同处置固废功能，则应执行该要求。

（3）明确达标排放标准要求。

针对环评审批中排放标准执行不规范，部分审批部门直接引用管理文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代替排放
标准等情况，按照建设项目类别，《审批原则》中分类列出了项目污染物排放应执行的排放标准，确保



项目环评审批中守住依法合规和达标排放的底线，并未提出严于现行适用标准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四是补充完善了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相关要求。

近年来，水泥行业审批项目以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为主，且随着行业双碳工作的持续深入，原燃料
替代作为降碳有效路径之一，在国家政策支持鼓励下，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数量还将持续增长，而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以县级审批为主。

为加强对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环评审批的指导，首先，新增入窑固废管控内容，结合《水泥窑协同
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662）
和《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查指南（试行）》中规定，明确应按照上述标准规范确定入
窑协同处置的固废类别、规模以及投加位置和投加设施等，确保该类项目重金属排放满足标准要求、环
境影响可控。

其次，有针对性提出污染防治措施要求，本次明确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项目的窑尾除尘应采用高效
布袋（或电袋复合）除尘设施；采用导入水泥窑高温区的方式处理废气的贮存设施，还应同时配置其他
气体净化装置，以备在水泥窑停窑期间使用。

再次，明确旁路放风烟气排放控制要求。提出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项目旁路放风烟气宜与窑尾烟气
合并排放，无法合并排放的，应达到窑尾烟气同样的排放控制要求。

五是新增温室气体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首先，为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中提出的将温室气体管控纳入环评管理的要求，并结合水泥行业（水泥熟
料制造）为生态环境部确定的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行业，提出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水泥熟料制造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核算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推动减碳技术创新示范应用。

其次，结合《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工信部联原〔2022〕149号）、《“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
行方案》（发改环资〔2021〕1524号）等，从原料替代、燃料替代、能效提升、碳捕集利用封存一体化
等试点示范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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